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担任东莞市凯

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格精机”、“上市公司”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

规定，对凯格精机与关联方共同成立子公司进行了核查，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布局，持续提升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为调动公司经营管理团队、核心骨干的积极性，促进与

公司的共同成长，公司拟与员工持股平台及其他投资方共同投资成立项目子公司

（暂定名称为“芯凯为半导体（东莞）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

准），项目子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晶圆表面金属化及测试业务，注册资本 3,000 万

元，其中公司拟以货币方式出资 1,530 万元，占比 51%；新疆华海芯为科技有限

公司拟以货币方式出资 1,200 万元，占比 40%；员工持股平台东莞市华聚凯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以货币方式出资 270 万元，占比 9%（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共同投资方之一是由公司核心员工（包含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组建的投资平台，其中包括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小宁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邓

迪先生、于洋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刘小宁先生因担



任持股平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构成关联董事。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东莞市华聚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东莞市华聚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CF0TQM7D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小宁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科路 1 号 4 栋 307 室 

认缴出资总额 270 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 2023 年 3 月 31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国内
贸易代理；销售代理;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东莞市华聚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员工持股平台，其成员主要

为公司管理及技术团队成员，目前主要投资人包括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小宁先生、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邓迪先生、于洋先生等。具体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与公司关联

关系 

1 刘小宁 总经理/董事 44.55 16.5% 关联自然人 

2 邓迪 副总经理 44.55 16.5% 关联自然人 

3 于洋 研发总监 44.55 16.5% 关联自然人 

4 邱美良 自动化事业部总监 47.25 17.5% 关联自然人 

5 马立军 CAE 研发部总监 44.55 16.5% - 

6 宋先玖 机械结构研发总监 44.55 16.5% - 

合计 270.00 100%  

以上员工持股平台的资金来源为参加对象合法薪金收入和通过法律、行政法

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有或自筹资金。 

（二）新疆华海芯为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新疆华海芯为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5MAC8U9DM77 

法定代表人 徐彬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西路 199 号锦乐开泰商业楼商

业 601 室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 2023 年 2 月 22 日 

新疆华海芯为科技有限公司为新疆华海商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00%控

股的子公司，新疆华海商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其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姚乐 2,000.00 40.00% 

王旭辉 1,500.00 30.00% 

郭志刚 1,500.00 30.00% 

合计 5,000.00 100% 

姚乐为新疆华海商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及法定代表人，郭志刚为监事。 

三、共同投资及拟成立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芯凯为半导体（东莞）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东莞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及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及销售；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及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二）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1,530 51% 货币 

新疆华海芯为科技有限公司 1,200 40% 货币 

东莞市华聚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0 9% 货币 

合计 3,000 100%  

注：拟设项目公司名称、类型、经营范围、股权结构等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三）拟签订的《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新疆华海芯为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东莞市华聚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目标公司注册资金、各方出资比例及出资时间 

目标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甲方出资 1,530 万元，占目

标公司总股本的 51%；乙方出资 1,200 万元，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40%；丙方出

资 270 万元，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9%；出资期限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3、公司治理 

目标公司设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甲

方推荐；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两名，由甲、乙双方各推荐一名；设经理一名，由

执行董事聘任；副经理一名，由乙方推荐；财务负责人由甲方指派，负责保管监

督使用目标公司章证照及主管财务工作。 

4、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

务及约定，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 

（2）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其义务，违约方应在收到守约方通知

后 15 日内予以纠正，并赔偿因其违约造成的其他各方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诉讼费用等）。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各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成立公司，本次交易

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同股同价，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东莞市华聚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存在交易，公司与持股平台中持有财产份额的关联人无除薪酬以外的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使用自有资

金 1,530 万元人民币与关联方东莞市华聚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

他投资方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子公司。关联董事刘小宁先生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和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及其他投资方共同投资成立项目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有利于完善公司产业布局，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人员凝聚力

和工作积极性，促进与公司的共同成长，符合公司持续发展和长远利益。本投资

事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子公司是基于公司的实际发展需求，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本次

议案时应当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成立项目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进一

步完善公司产业布局，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

会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已履行必要的审核程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

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子公司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付爱春  朱锦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东莞市华聚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新疆华海芯为科技有限公司

	三、共同投资及拟成立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二）股权结构
	（三）拟签订的《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五、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六、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二）监事会意见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